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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與目標​

​第一節 法令依據​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8條及第9條辦理。​

​第二節 辦理緣起​

​本案屬臺北市政府107年12月10日都新字第10720232311號公告發布實施「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中正區「中正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範圍內。​

​本基地位於臺北市中正區三軍總醫院汀洲院區周邊，座落於臺北市南區重要的都市節點位置，而基地也鄰近三軍總醫院汀洲院區、公館商圈、臺灣大學水源校區及河岸空間等，周邊匯集​

​醫療、學術、商業、交通與自然環境等多元都市資源。此一區位條件使基地長期處於城市活動頻繁且機能成熟的範圍之中，在臺北市既有都市結構裡，具備相當關鍵的位置。而隨著臺北市整​

​體都市發展逐步由核心區向外延伸，公館地區和其周邊近年來已歷經多次空間轉型與機能調整，其中也包括了捷運系統的完善、主要道路網絡的建構，還有學術機構和商業活動的聚集，使該​

​區逐漸形成兼具生活、消費與公共活動的成熟都市環境，使的此地的街區型態與空間使用強度皆隨著時間不斷提升，呈現出與早期發展階段截然不同的都市樣貌。​

​在此發展下，基地周邊的都市環境也已經逐漸完成階段性的轉型，周遭街廓無論在建築型態、公共設施配置或生活機能完整度上，都展現出較高程度的整合與更新成果。然而，相較於周​

​邊地區持續累積的都市發展動能，本基地在整體空間使用與發展節奏上，仍顯得相對停滯，逐漸和周邊環境形成明顯對比。此一發展落差並非是短期現象，而是隨著周邊地區持續累積都市動​

​能而逐漸被放大的結果。基地所在區域因歷史因素呈現高度複雜性，像是部分地段存在眷村聚落與舊營區，另有違章建築大量分布，使空間使用與更新受到高度限制，而這些歷史與法律因素​

​，使基地難以如周邊街廓般進行連續性的開發與整合，也導致在空間型態、使用密度及都市景觀表現上與周邊環境脫節。當周邊地區的都市機能與公共環境品質不斷提升時，本基地所呈現的​

​空間狀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不僅在視覺與使用層級上顯得突兀，也凸顯出都市成長過程中不同區塊之間更新步調不均的問題。此一差異，使基地在既有都市環境中逐漸被辨識為一處尚未完​

​成轉型的空間節點，亦成為後續探討其都市角色與發展可能性的重要背景。​

​綜合上面所述，本基地處在都市核心資源匯集之處，卻在發展進程上與周邊地區形成明顯落差。此一差異性使基地在現今都市環境中逐漸被凸顯出來，也成為後續進行基地現況分析、釐​

​清空間議題與討論相關發展方向的重要背景。基於此，本案之辦理緣起，並非僅源於基地本身的存在，而是在都市持續演變的過程中，因其與周邊發展狀態的對比而自然浮現。​

​第三節 計畫目標​

​　　本基地開發的主要目的在於充分整合周邊醫療與學術資源，打造一座綜合性社會福利服務設施，並納入社會住宅，提供多元公共與居住功能。同時，基地規劃將兼顧防災與安全需求，並​

​透過動線與景觀設計與鄰近水岸環境形成連結，提升都市空間的整體性與生活品質。整體而言，開發目的在於結合歷史脈絡與都市資源，創造兼具功能性、社會性及環境適應性的城市空間，​

​使基地成為服務社會需求並增強城市韌性的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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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地區範圍​

​本基地位於中正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北起螢橋國中，西臨水源路，東臨汀州路三段，南面思源街，面積共計12.38公頃。​

​圖一 基地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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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更新地區之現況分析​

​第一節 土地及合法建物權屬​

​一、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複雜，多為公私共有地，其中以國有土地，即財政部和國防部為最多，占比約61%；其次是市政府，占比約22%；最後是私人土地，占比約17%，總共有141筆土地，總面積​

​為123,800m²。​

​地號 (臺北市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 ​面積(m²)​ ​土地權屬​ ​比例(%)​ ​用途​

​133、133-1、133-2、133-3、133-4、134、134-2、136、​

​136-2、138、141、141-1、151、152-1、155、156-1、165-1​

​、170-3、175、175-2、175-3、175-5、175-6、176、176-1​

​、176-3、176-8、176-9、178-1、179-1、179-2、179-4、​

​179-4、219、221、221-1、224、224-1、227、232-1、232-2​

​、232-3、232-4、233、233-1、233-2、238、238-1、267-29​

​、267-31、267-32、267-33、267-36、267-37、267-38​

​29,400​ ​國有土地​ ​23.76​ ​營區、道路、學校用地​

​242、242-1、243、244、244-1​ ​7,600​ ​國有土地、私人​ ​0.76​ ​住宅、道路​

​134-3、139、143-1、144、144-1、144-2、145、145-1、154​

​、157-2、159、166、172、172-1、174、174-1、174-2、​

​174-3、176-5、176-7、253、256、257、262、265、265-1、​

​266、266-1、266-2、266-3​

​21,500​ ​市有土地​ ​17.39​ ​營區、保存區​

​180-1、180-11、251-3、251-8、251-9、251-10、251-11、​

​251-12​

​5,100​ ​國有土地、市有土地​ ​0.51​ ​住宅、道路用地​

​108、180-3、180-4、180-5、180-6、180-7、180-8、180-9​

​、180-10、180-12、180-13、180-14、180-15、180-16​

​45,300​ ​國有土地、市有土地、私人​ ​36.59​ ​營區、保存區、社教用地、道路​

​222、222-1、222-2、223、223-1、225、225-1、226、226-1​

​、228、229、229-1、231、241、241-1、241-2、241-3、254​

​、254-1、254-2、255、255-1、258、258-1、259、260、​

​260-1、261、261-1、261-2、264、264-1​

​14,800​ ​其他私人​ ​11.99​ ​住宅​

​表一 土地所有權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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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土地所有權圖​

​二、建築物權屬：​

​更新基地內計312棟建物，1筆建號，其中以永春街聚落最為複雜，在聚落當中僅有3筆合法建物，合法建物總面積合計4,492.65㎡，違占戶有299戶，建物面積達23,8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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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使用及建築物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使用現況共分為四部分，北側為水源營區，東北側為學人新村，現為保存區不對外開放，學人新村下方為嘉禾新村，現已轉變為社教場所，在其園區內有文創場所以及歷史建​

​築，基地南側則為永春街聚落，有部分區域坐落於台大水源校區內，除了水源校區內的自行車領回處與2處住宅為三層樓外，其餘皆為1、2層低矮建築，永春街地區的一層樓以上部分​

​多為自行加建。​

​圖三 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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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基地中間道路汀洲路三段24巷                                  圖四-2 永春街聚落北段1​

​圖四-3永春街聚落北段2                                               圖四-4 永春街聚落南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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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 永春街聚落南段2                                              圖四-6 基地西側水源快速道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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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物使用現況​

​基地內共計312棟建築物，皆使用已久而老舊有待更新，除了台大源校區內的自行車領回處以及兩座建築為鋼筋混泥土建造外，其餘皆為加強磚造。​

​區域​ ​建物類別​ ​建號​ ​坐落地號​ ​戶數​ ​門牌​ ​土地權屬​ ​用途​

​水源營區​

​合法建物​

​-​ ​141-1等土地​ ​-​ ​替代役中心​
​台北市工務局、國防​

​部​
​營區​

​學人新村​ ​-​ ​180-2等土地​ ​-​
​國防醫學院附設愛德​

​幼兒園​

​國防部、財政部、台​

​北市財產局​
​閒置​

​嘉禾新村​ ​-​ ​180等土地​ ​-​ ​嘉禾新村​
​台北市財產局、財政​

​部、國防部、私人​
​社教​

​永春街聚落​

​1308​ ​254-1、254-2​ ​1​ ​永春街284號​ ​私有​ ​住宅​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

​之建物​

​-​ ​258​ ​1​ ​永春街288號​ ​私有​ ​住宅​

​-​ ​267-29​ ​1​ ​台大水源校區​ ​國防部​ ​大學用地​

​違占戶​ ​-​ ​176-5等土地​ ​299​ ​水源路一號等建物​

​財政部、台北市財產​

​局、台北市工務局、​

​財政部、私人​

​住宅​

​表二 建物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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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附近地區土地使用現況​

​調查基地周遭的土地使用情形，可以發現周圍多是第三種住宅區，且鄰近捷運公館站與台電大樓站，交通便利，且靠近三軍總醫院汀洲院區，醫療資源充足，鄰近許多國中小以及鄰近台​

​大水源校區，教育資源豐富，鄰近公館商圈，商業發達。​

​圖五 基地周遭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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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區位暨現況盤點​

​一、附近交通​

​1.主要道路分布概況​

​基地周遭多中型高架系統穿行而過，鄰近羅斯福路三段、永福橋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和水源路。基地東側羅斯福路三段穿行而過，接有建國高架橋；西側面水源高速道路和水​

​源路，南側則有永福橋，用作銜接永和區之要道。於周遭交通系統而言，此基地可視作獨立之一區塊，較無直接與他區域互動之情形。​

​圖六 道路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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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行道與次要道路​

​基地中以汀洲路三段24巷作為連接東西(汀洲路三段-水源路)兩側之幹道，再以永春街作為連接南側思源街之道路。其次，基地內依形式可分為鋪磚型及畫線型兩種之人行​

​道，前者分布於台大水源校區、自來水博物館、水源路，以及汀洲路三段部分路段；後者則位於為前述用來連接東西兩側之汀洲路三段24巷。​

​圖七 人行道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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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遭大眾運輸設施概況​

​基地周遭之大眾運輸充足，捷運站、公車站及Ubike點位數量皆能供應需求。東面有捷運綠線穿越，鄰近台電大樓與公館兩捷運站點；東南面因鄰接台大水源校區，故有大​

​量Ubike腳踏車站點之群落。​

​圖八 800公尺內大眾運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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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

​1.周遭公園及綠地分布概況​

​撇除基地內部因實務規劃無法接近、使用之綠空間，800公尺內的公園綠地僅有北面之客家文化公園和南邊之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圖九 800公尺內公園綠地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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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遭校園空間分布概況​

​基地周遭800公尺內廣設有大專院校及中小學，校園空間相對完善。大專院校部分，鄰近台灣大學本部及台灣大學水源校區以及臺灣師範大學；中學部分則鄰近螢橋國中；小​

​學則有古亭國小、新民雙語國小。義務教育階段之教育設施充足。​

​圖九 800公尺內學校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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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文相關空間​

​1.周遭藝文暨展演空間分布概況​

​基地外800公尺內有五處藝文展演空間且3處緊鄰臺灣大學，可能與年輕表演與使用者有關。另有一處緊鄰新店溪，可作為水岸生活空間之示範。​

​圖十 800公尺內藝文展演空間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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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中心與社教場所​

​1.周遭活動中心與社教場所分布概況​

​基地周遭800公尺內活動中心與社教場所較少，僅有3處。(詳見六、七節處之長照量能分析)。​

​圖十一 800公尺內活動中心與社教場所分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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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分鐘生活圈​

​透過評估不同年齡層之步行速度，以基地為核心劃設5分鐘、10分鐘及15分鐘之步行距離所能涵蓋之生活圈，結合各項現況資訊檢視既有設施提供兩種不同族群生活機能之充足與否，最​

​後綜合評估此基地周遭存在之優、劣勢、機會與威脅。青壯年在取得各種設施服務上的選項明顯多於老年人，且基本生活需求皆有其對應之設施。然而，再考量到老年人對於不同質性之服務​

​需求程度時，則明顯出現供應失衡的問題，即「看得到不見得用得到」。縱然周邊設施充沛，然缺乏友善的步行範圍及合理的空間配置，致使無形中減弱了當地使用者的使用意願。若能修正​

​以上之問題，將能達成在地安置長者所需的基礎硬體條件。​

​綜合上述及各處(交通、公共設施、人口結構與相關社會福利政策)交叉分析得出下列幾點結論：​

​(1)醫療資源充配，然而日間照護出現缺口​

​(2)青壯年聯外交通便利，老年人無形中被孤立​

​(3)休憩資源分布略嫌不均，可能衍生代間問題​

​(4)基地內人車動線、空間配置有待重新設計​

​1.青壯年​

​5分鐘:台大(水源校區)、嘉禾新村、公車站(思源街口) 、三軍總醫院汀洲院區、公車站(三軍總醫院辛亥)​

​10分鐘: 捷運台電大樓站、客家文化公園、公車站(台電大樓)​

​15分鐘:台大(校總區)、捷運公館站、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古亭國小​

​2.老年人​

​5分鐘:台大、嘉禾新村、公車站(思源街口)​

​10分鐘:螢橋國中、三軍總醫院汀洲院區、公車站(三軍總醫院辛亥)​

​15分鐘:捷運台電大樓站、客家文化公園、公車站(台電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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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1 15分鐘城市-青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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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2 15分鐘城市-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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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口結構分析​

​根據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以及台北市政府公開平台資料，查詢台北市以及基地周遭近五年的人口變化，基地人口下降速度約為台北市的1.4倍，顯示基地為高度​

​衰​​退​​型​​社​​區​​，​​外​​移​​狀​​況​​比​​全​​市​​平​​均​​更​​明​​顯​​；​​而​​基​​地​​少​​子​​化​​程​​度​​高​​於​​台​​北​​市​​，​ ​顯​​示​​基​​地​​對​​育​​兒​​家​​庭​​吸​​引​​力​​不​​足​​，​​且​​基​​地​​青​​壯​​年​​人​​口​​流​​失​​明​​顯​​；​​雖​​然​​台​​北​​市​​整​​體​ ​65​ ​歲​​以​​上​​人​​口​​於​ ​2020–2024​

​年間成長15.9%，高於基地範圍的10.3%，但由於基地的總人口規模持續縮減、幼年與工作人口皆呈下降，使得高齡人口於基地的集中度與相對比例上升速度反而比台北市更加明顯，而基地老​

​化指數全年度均高於台北市，台北市約 190，基地明顯比全市更老化。​

​綜合比較台北市與基地範圍人口變動可發現：​

​1.基地總人口持續下滑且跌幅大於台北市​

​2.幼年人口快速下降​

​3.青壯人口外移明顯​

​4.高齡人口比例逐年上升​

​綜上所述，基地呈現高齡老化社區，需透過都市更新與公共環境改善，吸引家庭與青壯人口回流，同時提升高齡者居住安全。​

​圖十三-1總人口分析圖-台北市                                       圖十三-2總人口分析圖-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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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1幼年人口分析圖-台北市                                     圖十四-2 幼年人口分析圖-基地範圍​

​圖十五-1青壯年人口分析圖-台北市                                      圖十五-2青壯年人口分析圖-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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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1老年人口分析圖-台北市                                      圖十六-2老年人口分析圖-基地範圍​

​年份​ ​台北市老化指數​ ​基地範圍老化指數​

​2020​ ​144​ ​153​

​2021​ ​154​ ​160​

​2022​ ​166​ ​168​

​2023​ ​178​ ​186​

​2024​ ​190​ ​202​

​表三 老化指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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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長照量能分析​

​根據台北市都市更新優先建議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一覽表可以發現全台北市缺乏住​

​宿式長照機構以及日間照護機構，而根據衛福部的長照2.0計畫統計，可以發現台北市的長照量能低於其他直​

​轄市。​

​圖十八-1長照2.0計畫達成率(來源:衛生福利部)​

​圖十八-2長照需求統計(來源:衛生福利部)​

​圖十八-3長照量能統計(來源:衛生福利部)                      圖十七 台北市都市更新優先建議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一覽表(來源: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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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課題探討​

​一、現況建築物老舊問題​

​基地範圍內多數建築物屋齡已高，整體建築狀況老舊，不僅存在結構安全及耐震能力不足之疑慮，其設施設備亦難以符合現代居住及使用需求。現況空間缺乏彈性與更新條件，導致土地​

​與建築使用效率偏低，限制基地整體機能發展及後續再生潛力。​

​二、土地權屬複雜與整合困難​

​本計畫範圍土地權屬關係複雜，包含國有、市有及私有土地，其中國有土地比例約占六成，市有土地約占二成，私有土地約占一成七。基地內部分建築物存在「有屋無地」之權屬狀況，​

​加上部分居民權源不清，增加整合與推動更新之難度。本計畫範圍內包含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之情形，市政府於相關規劃中要求回饋比例為30%。此外，基地涉及臺大水源校區，須延​

​續原有以地換地之契約精神。上述條件使基地土地整合須配合多項制度規定進行。​

​三、防災與救援動線受限​

​基地內既有聚落道路條件不足，永春街一帶道路寬度狹窄，消防車輛進入困難；汀州路三段24巷為單行道配置，造成救護車前往三軍總醫院汀州院區時需繞行較長路線，影響緊急救援效​

​率，顯示現況道路系統在防災與公共安全層面存在明顯限制。​

​四、歷史背景與違占情形​

​隨著都市發展與人口大量移入臺北市，基地逐漸形成現有聚落型態。後續因水源快速道路延伸工程興建，部分永春街居民被迫遷離原居地，進一步影響居住穩定性。921地震後，市政府​

​曾構想將基地納入防災公園體系，採取低度開發方向，並於相關計畫書中載明安置機能，以回應規劃過程中受影響之弱勢居民居住權問題。目前基地內仍存在違章建築與占用戶，成為推動更​

​新與再生時需正視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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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第一節 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說明​

​一、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根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以及《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總共申請了七個項目，分別為：​

​1.時程獎勵​

​2.結構安全性​

​3.更新單元規模獎勵​

​4.綠建築設計獎勵​

​5.耐震設計獎勵​

​6.無障礙設計獎勵​

​7.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其中除了留設開放空間是向《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申請外，其餘都是向《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

​二、容積獎勵額度​

​依照上述所要申請的項目，預計向中央申請46.5%的容積獎勵，向台北市申請5%的容積獎勵，共51.5%的容積獎勵，但因為容積獎勵不得超出建築基地1.5倍的法定容積，故總共只​

​申請50%的容積獎勵。​

​申請容積獎勵項​ ​獎勵面積（㎡)​ ​申請獎勵額度（%）​

​時程獎勵​ ​18,731㎡​ ​5％​

​結構安全性​ ​29,971㎡​ ​8％​

​更新單元規模​ ​65,561㎡​ ​17.5%​

​綠建築設計​ ​22,478㎡​ ​6％​

​耐震​ ​22,478㎡​ ​6％​

​無障礙設計​ ​14,985㎡​ ​4％​

​總計​ ​174,206㎡​ ​46.5%​

​表四-1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額度(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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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 ​申請獎勵額度（%）​

​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18,731㎡​ ​5％​

​總計​ ​18,731㎡​ ​5％​

​中央獎勵+地方獎勵合計​ ​192,938㎡​ ​51.5%​

​申請容積獎勵合計​ ​187,319㎡​ ​50%​

​表四-2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額度(台北市)​

​第二節 申請容積獎勵後土地使用強度​

​經細部計畫變更後之基地內使用分區為保存區、社教用地、第三種住宅區、以及機關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原土地使用強度保存區內非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由國防部維持既有使用，後續得​

​視該部使用需求比照機關用地規定使用，其建蔽率40%、容積率240%；社教用地依文資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第三種住宅區為建蔽率45%，容積率225%；機關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為建蔽率​

​40%，容積率400%。​

​使用分區​ ​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法定容積​

​保存區​ ​16,161㎡​ ​40%​ ​240%​ ​38,786.4㎡​

​社教用地​ ​5,422㎡​ ​依文資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種住宅區​ ​41,300㎡​ ​45%​ ​225%​ ​92,252㎡​

​機關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60,900㎡​ ​40%​ ​400%​ ​243,600㎡​

​道路用地​

​表五 原土地使用強度​

​使用分區​ ​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三種住宅區​ ​41,300㎡​ ​45%​ ​337.5%​

​機關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60,900㎡​ ​40%​ ​600%​

​表六 申請容積獎勵後土地使用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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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規劃構想​​(目前之規劃內容不考慮容積獎勵)​

​第一節 整體規劃願景​

​本計畫以「和岸・森活」為核心理念，回應基地位處河岸、醫療、文教與成熟生活圈交會之區位特性，透過都市更新手段，建構兼具居住支持、社會照護、文化延續與環境韌性之新型態​

​水岸生活圈。​

​「和岸・森活」之內涵包含以下三項核心精神：​

​●​ ​和（Harmony）：​

​以公共空間為媒介，促進跨世代、跨族群之互動交流，打造具包容性與社區凝聚力之生活環境。​

​●​ ​岸（Waterfront）：​

​結合水岸綠軸與開放空間系統，重塑人與河岸之關係，提供兼具休憩、防災與生態價值之公共場域。​

​●​ ​森（Nature）：​

​導入大尺度綠地、療癒景觀與低密度開放空間，形塑貼近自然、具永續韌性之都市生活樣貌。​

​本基地期望成為一處「以人為本、以照護為核心、以文化為連結」的都市更新示範場域。​

​第二節​​整體空間發展策略​

​本計畫採取以下三項整體策略：​

​1.​​以都市更新整合低度使用土地，導入多元都市機能​

​透過公辦都市更新方式，整合老舊建築、複雜權屬及閒置空間，導入社會福利設施、社會住宅與公共服務機能，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2.​​以社會福利與居住支持作為基地發展主軸​

​回應高齡化、長照資源不足與居住正義議題，將基地定位為南區重要的社會福利與照護支援據點。​

​3.​​以歷史文化與公共空間串聯新舊發展​

​保留並活化既有歷史建築，結合社會住宅與公共活動空間，促進文化保存與社區生活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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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區規劃構想​

​本計畫以汀州路三段二十四巷為主要空間分界，將基地劃分為「北區」與「南區」兩大發展分區，分別承擔不同但互補之都市機能。​

​圖十九 分區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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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區：綜合性社會福利服務設施園區​

​北區以原水源營區與替代役中心範圍為主，規劃變更為「機關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作為基地之公共服務核心。​

​1.​​規劃定位​

​○​ ​南區長照與社會福利資源之核心據點​

​○​ ​結合醫療、照護、托育、復健與社區服務之複合型園區​

​2.​​主要規劃內容​

​○​ ​住宿型與日間照護長照機構​

​○​ ​身心障礙者照護與培力設施​

​○​ ​托嬰中心、非營利幼兒園及親子服務空間​

​○​ ​社區活動中心、復健與行政支援設施​

​○​ ​與三軍總醫院合作之健康關懷與巡診服務​

​3.​​空間特色​

​○​ ​採取大型量體集中配置，利於管理與專業照護​

​○​ ​規劃中央共融廣場、療癒農場與全齡體健公園​

​○​ ​透過風雨連廊串聯各館，確保高齡及行動不便者使用安全​

​圖二十 北區綜合性社會福利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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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層與設施配置​

​○​ ​A館-長照與身障養護旗艦館​

​■​ ​定位： 安靜、療癒、專業護理​

​■​ ​對應族群： 失能/失智老人、重度身障者​

​■​ ​本區量體最大，作為北面園區的運營核心​

​圖二十一 A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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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館-兒少與家庭發展館​

​■​ ​定位： 活潑、教育、喧鬧​

​■​ ​對應族群： 嬰幼兒、學齡前兒童、婦女、家長​

​■​ ​此棟設計強調色彩與防撞安全​

​圖二十二 B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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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館-社區賦能與復健行政館​

​■​ ​定位： 開放、交流、商業與行政​

​■​ ​對應族群： 健康銀髮族、社區居民、身障就業者、洽公民眾​

​■​ ​對外開放程度最高，連接社區與園區的介面​

​圖二十三 C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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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開放空間與景觀​

​■​ ​療癒農場​

​■​ ​中央共融廣場​

​■​ ​全齡體健公園​

​■​ ​風雨連廊系統​

​圖二十四 戶外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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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區：歷史建築活化與青銀共居社會住宅區​

​南區以學人新村、嘉禾新村及永春街聚落為主，規劃為「歷史文化 × 居住支持」之生活型社區。​

​1.​​歷史建築保存與活化​

​a.​​保留具文化價值之既有建築，進行修復再利用​

​b.​​作為在地歷史展示、文化展演及社區教育空間​

​c.​​串聯公園、社宅與活動中心，形成文化生活軸線​

​2.​​社會住宅與青銀共居模式​

​a.​​規劃第三種住宅區，設置以青年與家庭為主之社會住宅​

​b.​​導入共享廚房、共用工作坊等共居空間​

​c.​​推動「以青助老、以住養老」之跨世代共居模式​

​d.​​鼓勵青年住戶參與長照、文化及社區服務，形成互助型生活社群​

​3.​​違占戶安置與居住權保障​

​a.​​以「先安置、後更新」為原則，提供就近或原地安置機制​

​b.​​將安置住宅納入社會住宅體系，確保長期居住穩定​

​c.​​兼顧弱勢族群居住權、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

​圖二十五 基地社宅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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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宅規模試算​

​永​​春​​街​​聚​​落​​為​​第​​三​​種​​住​​宅​​區​​，​​其​​土​​地​​面​​積​​約​​4.13​​公​​頃​​，​​建​​蔽​​率​​45%​​，​​容​​積​​率​​225%​​。​​總​​樓​​地​​板​​面​​積​​：​​約​​9.3​​萬​​㎡​​，​​扣​​除​​公​​共​​設​​施​​後​​，​​住​​宅​​使​​用​​面​​積​​約​​七​​成​​，​​設​​計​​成​​四​​種​​房​​型。​​本​​案​​約​​948​

​戶​​社​​會​​住​​宅​​，​​若​​以​​每​​層​​約​​10​​戶​​配​​置​​，​​整​​體​​需​​約​​95​​個​​住​​宅​​樓​​層​​，​​建​​議​​規​​劃​​為​​4​​棟、​​每​​棟​​約​​23​​至​​24​​層​​之​​中​​高​​層​​社​​會​​住​​宅​​配​​置​​，​​兼​​顧​​密​​度、​​開​​放​​空​​間​​與​​管​​理​​效​​率​​，​​一​​樓​​為​​店​​舖​​提​​供​​居​​民​​日​

​常所需，二到二十四樓為社會住宅主體，地下一到三樓為地下停車場。​

​房型​ ​權重(面積占比)​ ​總分配坪數​ ​單戶坪數​ ​預估戶數​

​套房​ ​30%​ ​5,908坪​ ​15坪​ ​394戶​

​一房​ ​30%​ ​5,908坪​ ​18坪​ ​328戶​

​二房​ ​30%​ ​5,908坪​ ​33坪​ ​179戶​

​三房​ ​10%​ ​1,969坪​ ​42坪​ ​47戶​

​和寄​ ​100%​ ​19,693坪​ ​—​ ​948戶​

​表七 社宅規模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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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土地使用與發展強度構想​

​本計畫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方向，調整部分公園及社教用地為住宅及社會福利設施使用，並透過分區管制，達成下列目標：​

​1.​​提供足夠社會住宅量體，回應青年安居與弱勢安置需求​

​2.​​確保公共設施與社會福利設施之合理配置​

​3.​​保留足夠開放空間，兼顧防災、休憩與環境品質​

​第六節 預期整體效益​

​一、社會層面​

​建立跨世代、多元照護與社區共生之示範基地，落實居住正義與社會支持系統。​

​二、環境層面​

​延伸河岸綠軸，提升公共開放空間品質，同時強化基地防災與氣候調適能力。​

​三、文化層面​

​透過歷史建築活化與社區參與，延續地方記憶，塑造具文化深度之水岸生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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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橋下空間的再活化與水岸縫合​

​　　在本研究基地旁，針對長期被忽視的高架橋下空間進行徹底重構，核心理念在於「路權歸還」與「安全空間的淨化」。現況中行人在前往河岸的動線上因缺乏專用號誌，被迫在車流中冒險​

​爭道，且巨大的橋墩結構造成嚴重視線死角，極易發生碰撞意外，為此本設計透過物理性的阻隔與色彩標示，強制排除汽車違規迴轉的亂象，並清空防洪牆周邊長期堆置的雜物，將被占用的空​

​間重新釋放給步行的市民。​

​　　　　　　　　　圖二十六　高架橋下方之安全島　　　　　　　　　　　　　　　　　　　　　　　　　　　　　　圖二十七　防洪牆周邊之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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